河北滦县政府采购报价单

LXZFCG201212003

单位（人民币）：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（传真）：0315—7168355
	序 号
	设备名称
	数 量
	备注
	单 价
	总价

	1
	垃圾箱
	30个
	材料：钢板喷塑，厚1毫米。尺寸：1米*0.4米*1米
	
	

	2
	座椅
	30个
	材料：钢管喷塑（国标无缝钢管，厚2毫米），防腐实木。

尺寸：1.2米*0.4米。
	
	

	合计大写
	合计小写


备注：1、报价人必须为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、技术及售后维修能力的合格供应商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环保设备（环卫设备），垃圾箱、休闲椅或木制品，所提供货物来源渠道合法，按厂家规定保修，各种证件齐全；中标后所交付的货物质量、安全性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使用标准，为全新正品并通过有关部门的技术检验，所提供货物的技术标准必须达到或者优于需方的技术标准。
2、询价原则：本次采购以询价的形式进行竞标采购，竞标人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，如单价与总价不符，以单价累计相加为准。供应商必须按本询价单格式进行报价（本询价用钢笔或黑色水性笔填写或打印并盖章），报价内容如发现有涂抹、改动或字迹不清楚的现象，将视为无效投标。以上报价含货物本身价格、报价方缴纳的税金、运输费、安装费、调试费等投入使用前所需的一切费用。
3、定标：有效报价最低者中标，如全部报价均超采购单位预算或所提供的货物达不到采购单位要求，询价小组有权决定废标；竞标报价应为最有竞争力的一次报价，开标后不得更改，有选择性的报价不予接受。 
4、付款方式：供货并安装完毕，验收合格后，支付合同价款的92%，其余8%为质保金，如无违约和质量问题，2013年12月12日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无息付清。

5、供货期限：2012年12月12日前送至采购单位指定地点安装并调试完毕。
6、中标方须与采购单位签订政府采购货物合同。售后服务期限及售后服务质量不得低于采购单位要求的标准，如采购单位未要求的，按厂家售后条例进行售后。货物出现问题需要更换的，中标供应商须无条件（质保时间内免费）送货到现场，如供货单位超过48小时未能及时履行责任（除因不可抗力因素，经双方协商一致的除外），供货人按合同规定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采购单位因此引起的损失。
报价方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人）签字：
无签字盖章无效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截止时间：2012年12月7日15：30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滦河风景区管理委员会

主园路采购垃圾箱、座椅的要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在天佑堤绿化工程主园路两侧摆放垃圾箱、座椅，其中垃圾箱30个，尺寸为1米*0.4米*1米，材料为钢板喷塑(1mm厚)；座椅30个，尺寸为1.2米*0.4米，材料为钢管喷塑(国标无缝钢管2mm厚)，防腐实木。

2、  招标内容：负责供货并安装到位。

三、资质要求：

   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环保设备（环卫设备），垃圾箱、休闲椅或木制品。

4、 期限要求：

    2012年12月12日前供货并安装到位。

五、付款方式：

    供货并安装到位，验收合格后，支付合同价款的92%，其余8%为质量保证金，如无质量问题，验收合格一年后一次无息支付。

2012年12月3日







